
道光后期州县征漕收支及其与陋规加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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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乌程县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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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道光时期是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学术界从不同视角予以广泛的关注。 目前

学术界的研究较少涉及州县征漕费用的数额、构成和比例。 道光年间尤其道光后期，州县

征漕收支数目庞大，弄清数目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加深对地方弊政的理解。 吴煦档案中的乌

程县漕用各费的账册资料，记录了该县办漕的收支状况。 乌程县征漕费用总计约 ３ 万两，
由漕务开支、衙门规费、运军兑费三部分构成。 清中后期州县的法定漕费远不敷用，州县财

政对漕务陋规形成依赖；上级官员、运丁和地方绅衿分润州县漕规收入，形成惯例；州县官

则率由旧章，对已有的利益格局通常不做改变。 征漕费用和陋规加派具有稳定性和延续

性，当需要因事加征时，往往援例加征。 征漕陋规虽名义上归州县官所有，但各类开支从规

费中支出，所以征漕规费并非州县官的纯收入。 州县官借征漕而获利之数，因时、因地、因

人而不同。 地方财政依赖陋规加派，而陋规又被各利益集团分润，这是清政府腐败集团化

的呈现，也是清中后期朝廷囿于“不加赋”之名，惰于进行制度改革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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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漕运对于区域社会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批准号：１４ＡＺＳ０１２）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知县王锡九，系两榜，官声还可，惟办漕不甚体恤”；二十一年，“邑侯蓝蔚文，一切词讼颇可，漕务更不

然矣。”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３、４ 页。

②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 ９《均赋说劝绅》，《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６３２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４９ 页。

③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 ３（下）《庚辰杂著三》，《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黄山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６６ 页。

乾隆中期以后，在物价长期上涨、人口压力和吏治腐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制度规定与社会现

实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赋税征收方面，虽然清廷仍以“不加赋”相标榜，屡屡下令严禁加派，
然而嘉、道以降州县征漕中的浮收勒折之弊日益严重。 清人柯悟迟评议道光中后期的常熟漕政，认
为即便是“官声尚可”的县令，在征漕上也不甚体恤百姓。①州县浮勒日甚一日，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层出不穷。 在漕赋沉重的江南，经世学者们警告“江南必反于漕”，②“东南大患，终必在此矣”，③浮

收勒折被视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政。
州县长期、普遍的浮收勒折反映了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结构性问题，且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州县

除了必须如额上纳漕粮和漕项银米外，还必须支出大量征漕费用，主要包括漕务开支、衙门规费和运

军兑费。 所谓漕务开支，系州县为征漕事务支出的开销；衙门规费，系因征漕而需要支付给相关上级

衙门官员，以及其他相关衙门官员的幕友、家人乃至地方包漕士绅之规费；运军兑费，系州县支付给

兑漕运军的补贴费用。 清廷规定，漕耗银两为漕务之用，因而漕务开支当属法规之中。 但乾隆中期

以来物价长期上涨的趋势，使得法定办漕之费远远不敷使用。 衙门规费和运军兑费则是被舆论广为

诟病的“陋规”，尽管嘉、道以来在地方财政用度上已经普遍存在，但并无合法性可言，清人视之为“法
外加赋”乃至“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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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府对于陋规多持回避的态度，因此官府文献缺乏系统的记录。 政书、方志里所载的州县

赋役征派额数，常常只记录额定缴纳解运的数目，对于浮收勒折之加派、规礼节寿之输送等项很少记

载。 正因为如此，李伯重称 １９ 世纪清代的州县赋税征收实数是个无法真正得知的“黑洞”。① 因为材

料的限制，征漕加派的名目与构成，其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其在各州县的数额大小，一直尚不明了。 已

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关注了“兑费”“规礼”等陋规现象，但多为定性的考察。②

然而，仍有文献记载可为我们提供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依据。 吴煦档案中之《浙江乌程县道光

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与《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两份账册文献，较为详细而

具体地记载了道光后期乌程县征漕加派中征漕费用的情况。 尤其是前一账册，乃是吴煦之父兄充

当幕友时的记录，系乌程县办漕开销的第一手材料。③ 账册从州县官的角度核算征漕的成本，系统

地反映州县征漕费用的状况。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量化州县各项征漕费用，厘清费用的数额

与构成，对于深入理解漕费与州县陋规财政的关系，清中后期地方财政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颇
有助益。④

一、乌程县之漕务及其量化统计的说明

（一）乌程县的漕务概况

乌程县是浙江湖州府的首县，县治所和府治所同城，⑤与众多文武衙门相毗邻。⑥ 乌程县原额本

色漕南正耗米为 １２９ ６７６ ４０８ ２ 石，⑦属漕额较重之县。 道光时乌程县有两座漕仓，一为大仓，一为新

仓。⑧ 全熟之年，大、新二仓一般开 １６ 廒；如果遇到歉收，当年少开 ２—４ 廒；次年带征缓漕，较之全熟

之年多增 ２—４ 廒，如道光二十年需带征十九年缓漕，该年开 ２０ 廒。⑨

乌程县大、新二仓的管理胥吏，大仓仓门 ６ 名、门印 ６ 名，新仓署门、署印各 １ 名，此为大仓和新

仓的主要管理者，署印设有跟班 ９ 名。 此外配置总巡 ３ 名、巡风 ２０ 名、署巡 ２ 名、旱巡 ４ 名、水巡 ５
名，这是负责对仓廒巡逻保安的胥役；正廒 ２０ 名、副廒 ２０ 名，这是负责大、新仓所开各廒漕粮收兑事

务的人员；提糙、账房、管监各 １ 名，这是负责监督和会计的书吏。 县令还派有守米家人 ２２ 名，负责看

守备廒漕米；流差 １ 名，负责押解闹漕的犯人。 此外还有挂名 ４ 人，这些应是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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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１８２０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ＧＤＰ 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１３ 页。
韦庆远：《论清代官场的陋规》，《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４２—２８６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 页。 后文用“吴煦账册”指称此两

份账册文献。
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一文在论述漕羡分配问题时，利用吴煦账册进行说明，并对

账册进行了统计。 周健从嘉道漕运财政结构的角度分析江南漕弊，认为漕羡、帮费等额外财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财政结构，而漕羡

利益的分配也反映了当时地方财政运作的实际状态。 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把乌程县作为个案开展的进一步研究。
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公署》载“县治在府治子城西一里”。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建置表》载“乌程县，附郭”。
同城文官有湖州知府、其属官府经历、湖州府同知、湖州府通判、归安知县、湖州府学学官、乌程县学学官、归安县学学官、粮

厅、河厅、捕厅，各巡检司，以及武职绿营的副将、协标都司、左右营守备、左右巡城等。
该县原额本折米为 １３３ ４２９ ７９ ９５ 石，其中漕粮灰石米、行粮减存米、月粮折征米、经费折征米、零积余米和孤贫口粮米等项

共计 ３ ７５３ ３９１ ３ 石，均改米征银。 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５《田赋》。
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公署》。
该年所开 ２０ 廒均有编号：丰字廒、年字廒、庆字廒、洽字廒、茨字廒、梁字廒、满字廒、有字廒、岁字廒、欢字廒、腾字廒、忝字

廒、元字廒、多字廒、春字廒、华字廒、秋字廒、实字廒、吉字廒、祥字廒。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

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８、９ 页。
道光二十年，新仓实际最高管理吏役似乎均为署（仓）门、署（仓）印。 账册中载：“大、新仓门八名，第一次每名点心钱一千

文，署门印同，共钱八千文”；领“漕俸劳金”中记有仓门 ６ 名，以及署门 １ 名、署印 １ 名；“兑米劳金”中大仓门兑毕劳金 １００ 元，新仓门

兑毕劳金 ７０ 元。 考虑到署事吏役一般酬劳较正式吏役略低，再综合上述几条记载，可以认为道光二十年新仓的主要管理吏役为署门

和署印。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７ 页。



收漕的会计工作十分繁重，县官还需派遣众幕友负责验串工作。 乌程县作为“繁、疲、难”的钱粮

大县，①县官需聘用较多的幕友辅助政务。 根据账册所载，乌程县至少有 １７ 名幕友。 地位最高为刑、
钱幕友，刑席有 ２ 位，②钱席有 １ 位。 其次是在钱席管理下负责征收的 ９ 位幕友，分别是征收头柜地

丁 １ 位、征收头柜南米 １ 位以及散柜 ７ 位。 然后是文书工作的幕友 ５ 位，分别是书禀、朱笔、墨笔、誊
清、号件各 １ 位。③ 除刑席幕友外，其他幕友基本都要参与收漕工作。 钱席负责总览验串事务，在大

仓有常驻验串幕友 ５ 位（内有朱笔、号件、墨笔 ３ 位），新仓有常驻验串幕友 ２ 位；征收地丁头柜、南米

头柜和散席也要参与。 大仓验串幕友在雨华庵办公，新仓验串幕友在新仓办公。④

另外收漕需要兵勇来维持秩序，由各个巡检司和驻扎湖州的绿营派出力量。 在常驻兵勇方面，
漕仓有 １０ 名营兵、４ 名效勇作为弹压力量。⑤

（二）量化统计的几点说明

本文主要依据《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中开列的款目进行统计。 由于

账册记载方式的问题，首先需要统一计量。
１ 货币换算问题。 账册中出现了多种货币及其计量，包括银两、银元⑥和制钱。 其中银两又有

库平纹银和杭纹银两种，库平纹银是州县征税所用形制的纹银；杭纹银通行于江浙，根据马士的说

法，“是银的一种，只用于特殊的目的，其只不过是计算的手段（并非实体）。 ‘杭银’一两仅等于铜钱

七百文。 其用途，似乎仅限于支付从事婚礼、葬礼者的工钱及衙门差役的费用。”⑦据账册记载，９６ ５
两库平纹银可兑换 １００ 两杭纹银。⑧ 本文为了统计需要，吴煦账册中凡提到杭纹银的地方，银两数据

都换算成库平纹银。
账册中依据用途的不同，支付银两、银元和制钱这三种不同的货币，因此统计之时统一价格尺度

就很有必要。 在通常情况下，会依据账册所反映出的银钱市价进行换算。 道光二十年前后，乌程县

银两与制钱的兑换市价为 １ ∶ １ ５８０（单位：两 ／文），银元与制钱的兑换市价为 １ ∶ １ ２００（单位：元 ／
文）。⑨ 本文中银两、银元和制钱的比价，如果无特殊情况，均按此比价处理。

２ 实物价格问题。 账册中州县给予同僚和上级的规费，不只有货币，还有实物，实物主要是白

米。 乌程与常熟同在太湖周边，属于一个经济区内，米价当相去不远。 依据柯悟迟所记道光二十二

年常熟漕米之价，米每石值洋元 ２ ２—２ ３ 元，而当时常熟洋元与铜钱比价为 １ ∶ １ ３００，故米价每石折

铜钱约为 ２ ８６０—２ ９９０ 文。 参照常熟漕米的价格，乌程县漕米之价格取每石 ２ ８６０ 文。 由于账册中

给予实物的数量不多，对估计征漕支出成本的影响不会很大。
３ 时间、人数和次数问题。 账册中有一些项目，记载格式如同商品的价格表，只载“每名每日给

若干钱”的内容，究竟给几天的钱，总共有多少人，则未清楚记载；有的载“每次给多少钱”，究竟有几

次则未明确记载。 对于这种情况，文中做如下处理：在时间上，虽制度规定征收漕米“定限十月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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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建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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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册里也称为“洋元”，本文统一称银元。
马士关于杭银的说法转引自岸本美绪著，刘迪端译《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９６—２９７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１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５—１７ 页。
柯悟迟记载原文为“米价二元二、三，洋合一千三百”，参见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５ 页。 此处理解为米价值 ２ ２—２ ３ 洋

元，而 １ 个洋元折合铜钱 １ ３００ 文。



十二月兑完”，①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清廷为了防弊，要求收粮力图迅速，一般不会花费 ３ 个月左右

的时间。 根据陶澍抚皖时的观察，“（安徽）州县……于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仓，至十二月中封闭，计
有四五十日，为期甚宽，历系辰刻开收、薄暮封闭，并无拥挤之虞”，②则道光时安徽州县全程收漕实际

花费 ５０ 天左右。 由于吴煦账册没有记载相应的收漕期限，所阅乌程县的地方文献又暂未查到直接

的记录，在此参照陶澍对安徽情况的记载来计算。 在人数上，若某类人此处未载而账册别处有记载

人数，则以账册中反映的人数为依据。 在次数上，本文则依据该项目是否属于经常项目，以及账册记

载内容做出估计。 这类估计的项目多属于修仓、巡防等事务开支，琐碎且数额不大，对估计征漕总支

出的影响不大。 当然，估计必须符合逻辑并具有客观性。

二、乌程县征漕收入统计

（一）漕粮征收数量

漕粮征收多少，清廷有具体规定。 前述乌程县原额本色漕南正耗米为 １２９ ６７６ ４０８ ２ 石，其名目

各具体数额如表 １：
表 １ 乌程县原额漕米各名目表 单位：石

名目 数额 名目 数额

　 　 正兑正米 ６６ ２６８ ６３７ ０

　 　 正兑耗米 ２６ ５０７ ４５４ ８

　 　 改兑正米 ４ １６４ ０３

　 　 改兑耗米 １ ６６５ ６１２

　 　 改漕正米１ ４ ９５７ １６４ ５

　 　 改漕耗米 １ ９８２ ８６５ ８

　 　 白粮正米 ４ １６９ ３５０ ９

　 　 白粮耗米 １ ８７６ ２０７ ９

　 　 行粮本色米 １ ７７３ ０００ ０

　 　 月粮本色米 １７ ５５８

　 　 经费食本色米 １ １３４

　 　 原糙南米 １３ ９８０ ７３８ ３

　 　 原白改糙南米 ７６７ ４４９ １

　 　 原糙项下夫船耗米 ３３５ ５３７ ７

　 　 升科米 ７６ ８０２ ２

总计（本色漕南正耗米） １２９ ６７６ ４０８ ２

　 　 资料来源：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５《田赋》，第 ８８３—８８５ 页；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２００《户部·漕运·白粮征收》第 ３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９２ 页。

说明：本表所列为无闰之年的额数。

注：１ 所谓“改漕”是指“改漕白粮”，乾隆二年（１７３７）朝廷下谕旨将白粮大规模改征漕粮，此后乾隆四十一年亦有一定数量改漕。

１２９ ６７６ ４０８ ２ 石米是法定数额，并非每年征收漕米的实额。 吴煦账册称：“程邑收漕，全熟之年，
向开十六廒，如遇歉收，或减去二廒、四廒不等，次年带征缓漕，或比熟年加增二廒、四廒不等。”③因此

正常办一届全漕，乌程县一般在大仓和新仓开 １６ 廒收本色漕粮。
道光十九年，因为歉收缓征，大、新仓开 １２ 廒共收本色米 ６０ ９２５ ７４３ 石。④ 依据其廒数和收米数

量，平均每廒约能收米 ５ ０７７ １４５ 石。 如此则正常全漕开 １６ 廒时，可收本色米约为 ８１ ２３４ ３２ 石。 又

依吴煦账册记载，道光十九年兑支给运军的漕米数额应是 ７３ ５３８ ３４３ ８ 石，其具体项目如表 ２。
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溢米”的实质，二是为何实征远少于额征。
从表 ２ 的统计情况看，此处“溢米”的数字为“共计应兑支正米”的数字与“共计实收本色正米”

的数字相减的结果。 “共计应兑支正米”之数是各个名目相加之数，为州县按额应兑给运军之数；“共
计实收本色正米”为当年仓廒实际征收到的漕米数量，所以“溢米”实际为州县兑给运军漕米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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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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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 １２《交兑军粮》，《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８３６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６８ 页。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 ９《抚皖稿·查覆皖省征收漕粮请循旧章折子》，《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４９８ 册，第 ７１０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４ 页。



有接近 １０ 万石的缺额，州县尚能顺利兑给运军完漕，不太符合情理。 但是从账册来看，运军最后收

兑的米为 ５９ ７０８ ８９１７ 石，甚至还不到 ６ 万石，①即运军只收兑了漕粮正米额数的本色米粮。 清中后

期运军勒索州县成为风气，接收漕粮大县不足额的本色漕米而无怨言，这中间定然存在隐情，换言

之，州县应该对运军有所补偿，而其形式可能是以货币方式。
表 ２ 道光十九年兑运军漕米等各项表 单位：石

名目 数额 名目 数额

　 　 兑各帮正米 ５８ ７０８ ８９９ ８
　 　 兑白粮米 ５ １８５ ９５９
　 　 兑白糯米 ８５９ ５９９
　 　 兑行粮米 ２ ２７１ ４６９
　 　 兑月粮米 ４７２ ８８８
　 　 发兵档米 １ ２８７ ４３５ ４
　 　 解南米 １ ５００

　 　 存白粮余糙待放兵米 ３０４ ４１

　 　 支奉拨给湖白帮经费食米 １ １２４
　 　 支白粮舂耗米 １ ８１３ ６６７
　 　 共计应兑支正米 ７３ ５３８ ３４３ ８
　 　 共计实收本色正米 ６０ ９２５ ７４３
　 　 溢米 １２ ６１２ ６００ １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 页。
注：１ 此处账册记载为“三百四石四斗□升六合”，“升”那一位的数字记载不清，故只计到“斗”这一位。

清代“漕粮折干”之弊由来已久，其内容为直接交银给旗军以折算耗米、行粮、月粮或正额漕

粮，②江浙尤重。 漕运总督杨锡绂曾专门为此下发令牌，予以禁止。 杨锡绂指出，州县漕书和收兑运

丁都乐于漕粮折干：
照得漕粮交兑，首禁折干。 而折干之弊，半在军丁亦半在州县。 军丁折干，或行月、或耗赠，

止图眼前得银便于浪费，不顾抵通揭债，自贻伊戚，固属迷而不悟。 而州县漕总、书役，经手漕

粮，亦有利收折色之弊。 折收既多于是串同折干，一则米贵而折贱，从中取利；二则多折干一石，
即可少买补一石，亦属势迫使然。③

按杨锡绂的说法，运军军丁乐于折干在于可得现银。 此为便于沿途采买贸易之故。 清代运丁在

运漕的同时广泛参与贸易活动，④成为运丁生计的重要来源。⑤ 由此，所谓“溢米”，乃州县漕粮折干

之米，以货币的形式交付运军。 从账册记载来看，道光后期乌程县漕粮折干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除
了正米外，其余名目的漕粮几乎都折干兑给运军。 同时，杨锡绂也提到，漕粮折干与征漕折征紧密相

关。 由于漕粮折征后，漕总、书吏为了牟利和免于买补，也乐于串通旗丁折干漕粮。 漕粮折收之数不

少于漕粮折干之数，由此“溢米”也可以看作漕粮折征数的下限。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实征远少于额征数目。 道光十九年乌程县有缓征，然而实征约 ６ 万石

本色米，较之额征之 ７ 万余石少了 １ 万多石。 按推算常年开 １６ 廒，所收约 ８ 万石，也较额征 １２ 万余

石的规定少了 ４ 万余石。 导致实收本色米与额征数产生这一缺口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其一，剩下的约 ４ 万石米或为折色征收的米。 杨锡绂曾指出：“浙省杭、嘉、湖三府州县收漕……

大约米十万石，收本色者不过六七万，其三四万石则纯行折征。”⑥如此看来，乾隆时在浙江杭、嘉、湖
三府的州县，漕额 １０ 万石左右中，有三四万石漕粮被折征，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 所以道光时

乌程县有 ４ 万余石漕粮被折征，并非不可能。 如果判断这 ４ 万余石米（４８ ４４２ 石）为折色征收之米，
则乌程县勒折米数达到原额的 ３７％ ，不可谓不重。 参照道光二十六年包世臣给苏州知府桂超万“粮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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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５ 页。
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４７ 页。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 １８《严禁漕粮折收折干行江浙各州县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９ 辑第 ２４ 册，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３９２ 页。
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７５ 页。
嘉庆皇帝在上谕里也承认“旗丁各有例带货物，沿途原准售卖，若昼夜趱行竟无销货之暇，于旗丁生计亦有关碍”。 《清朝续

文献通考》卷 ７５《国用·漕运》，《万有文库》第 ２ 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８３３０ 页。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 ２５《与浙江粮道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９ 辑第 ２４ 册，第 ５０３ 页。



户无论大小，皆收六五折三五”的均赋建议来看，①苏州府实际的折色米数占原额米数的比例肯定多

于 ３５％ 。 对照苏州的情形，乌程县 ３７％折色米的比例也就不是不可能了。
其二，道光后期“例灾”减征的作法也在浙江实施。 道光后期江、浙二省额漕 １０ 万石的大县几乎

都办不了全漕。 魏源称，兑费日增导致州县亏累，为了不误漕而不得不捏灾缓征，于是“每大县额漕

十万石者，止可办六万石，是以连岁丰收而全漕决不敢办”。② 道光十九年，因灾缓征只开 １２ 廒，为常

年 １６ 廒的 ７５％ 。 而道光十九年额漕为 ７３ ５３８ ３４３ ８ 石，按 ７５％ 的比例计算，其常年额漕则为

９８ ０５１ １２５ １石。 也就是说，乌程县每年“例灾”为三分左右，而彼时江苏省有漕州县之“例灾”大约

也为三分左右。③ 因此乌程县道光后期，常年额征 ９８ ０５１ １２５ １ 石、实征本色 ８１ ２３４ ３２ 石、折征

１６ ８１６ ８０５ １石，这个推算的折征数字与道光十九年“溢米”相去不远，无疑是接近真实的。
究竟哪种可能更贴近道光后期乌程县征漕的历史实相，尚不好轻下结论。 两者都缺乏直接证

据。 第一种可能，折漕有所偏高，常年如此存在困难。 第二种可能则折漕又有偏少之嫌，④当时州县

征漕主要通过勒折加派，如果估计折漕数量过少易导致州县收入估量的不足。 因此本文在估计州县

征漕总收入时，将此两种可能情况作为收入的可能上限和可能下限，以避免估计偏差的问题。
（二）漕粮折价

漕米折征之所以受到诟病，原因在于其折价远高于市价。 一石漕米的折价，彼时可值 ３ 至 ５ 石米

之市价，甚至更多。 然而这高昂的折价是由哪些项目构成的，一般的文献并无记载。 吴煦账册中记

载了这些内容，使得我们可以了解道光后期乌程县漕粮每石折价的具体构成。
表 ３ 道光后期乌程县漕粮每石折价构成 单位：文

漕粮折价构成名目 价格 比例（％ ）

缴库 ４ ６２３ ８３ ３
漕承 １３０
库存 １３０
蓬头 １０
催征 １０
上房 ２５
经收 １０
门印 ３０
账房 ２０

６ ６

提给办公不敷 ２３
白粮廒办公不敷 ３５
提补库亏 １００
漕承经费不敷 ４０
小戳 ２
灾歉部页不敷 １５
另提钱庄钱 ２５０
补交案欠款 １００

１０ １

总计 ５ ５５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６—１７ 页。

说明：表中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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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中衢一勺》卷 ７（下）《附录四下·复桂苏州第二书》，《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第 ２００ 页。
魏源：《上江苏巡抚陆公论海运书》，《魏源集》，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４２６ 页。
常熟人柯悟迟称该邑道光十三、十四年叠患大灾，因此道光十五年虽然秋收大可，大僚仍以民力不舒，请求“仍缓荒额二、三

成不等”，此为“例灾”之始，嗣后各年常见“荒额三分”“灾分四分”等记载。 可见江苏“例灾”为三分左右。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
第 ３—５ 页。

乌程县仅南米之额就有 １５ １６０ 石，若全部漕粮只折征 １６ ８１６ ８０５ １ 石，按当时州县普遍勒折漕粮的作法来看，的确有折征

额数过低之嫌。



表 ４ 道光后期南米每石一般折价构成 单位：文

南米折价构成名目 价格 比例（％ ）

缴库 ５ ３４４ ８７ ３

账房 ２０

门印 ３０

小戳 ２

库承 １１０

上房 ２５

催征 ４０

收书 ４０

蓬头 １０

漕承 １０７

６ ３

提官垫民欠 ７４

南米不敷 ４０

提补库亏 １００

贴白粮廒 １００

漕承办公不敷 ４０

库承（办公不敷） ２３

灾歉部页不敷 １５

６ ４

总计 ６ １２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６ 页。
说明：表中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与漕粮相同，发给地方驻防八旗的南米也是折价征收。
表 ３ 和表 ４ 反映，漕粮、南米折价构成中的主要项目是“缴库”，其在总价格中所占比例高达

８３ ３％至 ８７ ３％ 。 此项为县令所得，然而并非全部进入县令私囊，此项尚需用于漕米采买、漕仓用

度、幕僚家丁工钱、旗丁兑费和各类上司漕规等开支。 其他的诸如“门印”“漕承”“库存”“蓬头”“催
征”“上房”等名目，为直接负责征漕的胥吏、家人之报酬，约占 ６ ３％至 ６ ６％ 。 再如“提补库亏”“漕
承办公不敷”“白粮廒办公不敷”“灾歉部页不敷”等名目，为征漕开支增加而追加的行政经费；又如

“（某任）另提钱庄钱”“提官垫民欠”“还某任店息”等名目，则是各任县令为弥补其任上借贷和赔垫

之款而加派的名目。 这类名目约占 ６ ４％至 １０ １％的比例。
吴煦账册载，道光后期乌程县南米每石一般折价 ６ １２０ 文，漕粮折价每石 ５ ３００、５ ４００ 文不等，实

际则随时价增减。① 在清中期，特别是道、咸之际，漕粮勒折是有漕地区比较普遍的现象。 账册还记

载了江苏金坛县漕粮折色征价变化的情况：
姚任（道光）二十七年开价四千二百四十九，长至四千九百四十九；
王任（道光）二十八年开价四千五百九十八，长至五千二百九十八；
聂任（道光）二十九年开价六千九百六十，长至七千四百六十；
丁任（道光）三十年开价五千二百九十六，长至五千八百九十六；
景任（咸丰）元年开价四千二百九十九，长至四千九百九十九。②

漕粮折价涨落不定，每年不同，同一年的价格也不一。 引起折价变动的名目，可以道光二十三年

乌程县南米折价为例。 其时每石实收 ６ ４７８ 文，其中“缴库”为 ５ ５４１ 文，相比一般折价上涨了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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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此外还增加了“提还店钱 １００ 文”“提还借息 １００ 文”“又提还裘任店息 ２５０ 文”等名目。① 从折

价构成项目的变动来看，造成价格提高的因素主要是“缴库”和各任县令为弥补借款赔垫而加派的名

目。 征漕胥吏、家人的报酬和行政经费这两类名目的价格则比较稳定，一般没有变动。 漕南米折价

变动主要由“缴库”与县令临时加派项目引起，这个特征反映出引起折价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物价涨落

导致的办漕成本变动，以及州县财政盈亏状况。
账册记载，南米与漕米折价不同，且南米折价相对较高。 这个现象在浙江普遍存在。 同治

时浙江巡抚马新贻称浙江征收漕南米系“统征分解” ，客观上造成“米款向以征剩漕米归南” ，于
是南米的征收对象“多系疲玩小户”。② 道光末年段光清在海盐县收漕的经历可资印证：当时海

盐县兑漕，旗丁不光索要帮费，还进一步索要“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③州县办漕肯定赔累。 段

光清与旗丁协商，“买回旗丁三、四千担折色”，而这些折色米的征派对象“尤属零星碎户”，若“漕
竣之日，不来折清”，“则打入南粮”。 南粮折色米征收后的去向，段光清称其“入知县交代册”。
大约段光清是利用这批从旗丁手中讨回、又部分归入南米的折色米做账掩盖亏空。 因此南粮折

色米的征收赢余应当是州县官充实私囊、垫补亏空的一个重要来源。 所以南粮的折价高达“每担

抵银四两，收民间钱亦每担七、八千”就不足为怪。④ 南粮折价偏高实质上是州县官浮勒小户的表

现。
（三）漕项和漕截之征银

清代漕赋中有“随漕”款项，系办漕的运输费用，银米并征，米给旗丁，银解粮道。 浙江省的“随
漕”加耗较之江苏省，亦显得较重。 其中征银的部分，有三六轻赍之项；⑤也有清初推行“官收官兑”
中将粮长交给旗丁的私贴合法化的漕截之项。 漕截其每百石漕粮征银 ３７ ６ 两，故乌程县的漕截银

共 ３０ ３７５ ３４１ ９ 两。⑥ 乾隆三年，浙江的漕截，如轻赍等项，经朝廷批准并入地丁统征分解。⑦ 在这

项政策的指导下，漕截银征收的成色、加耗的办法均与地丁银统一。
由于漕项、漕截等款与地丁一同统征分解，在州县常与地丁混同，不再将其视为征漕之款。⑧ 然

而，漕项、漕截均系漕粮加耗而来且都分解粮道，自然应当视为征漕之收入。 根据乌程县的田赋则例

所载，其每亩田赋之构成为“条银”“绵蜡等银”“漕截米折等银”三项。⑨ 其中“条银”为地丁，“绵蜡

等银”为上供物料折银，“漕截米折等银”则为漕运中加耗征银的项目。 依据田赋则例核算下来，“漕
截米折等银”一共约有 ３４ ５８２ 两。 这些应当是乌程县征解粮道之款目总数。

正如漕粮征收有浮收勒折，条银征收也有加耗勒折。 清代法定加耗为 ５ 分，所以每征条银 １ 两当

实收 １ ０５ 两。 然而道光后期乌程县征银的加耗远超法定数额，曾达到每两 ６ 钱 ８ 分 ２ 厘。 当然条

银加耗数额也会有增减，例如道光二十年乌程县就因钱粮减价，条银加耗减至 ６ 钱 ２ 分 ５ 厘。 其条

银征派的名目具体构成如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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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６ 页。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５《经政略·田赋二》。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３７ 页。
参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 ３８ 页。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４《经政略·田赋一·漕运加耗始末》。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４《经政略·田赋一·各县折净截银数目》。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４《经政略·田赋一》。
例如段光清在海盐县当县令，“四月，漕务告竣，回署开征地丁，以解道款。 道款名目甚多，皆粮道主任，而奏销总归藩司详

院，抚台合奏。”狭义上的地丁银应当是解藩司。 解粮道之款，不是漕项之下的轻赍，就是漕截。 细究起来其并不属于地丁之项。 从

段光清的表述来看，当时的人并不太细分二者之区别，只要是征银之款就视为地丁。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 ３９ 页。
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５《田赋》。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５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６ 页。



表 ５ 道光二十三年乌程县条银征派名目

名目 征银（单位：两） 计钱（单位：文）

正银 １ ０００ １ ５８０　
耗银 ０ ０５ ７９
火工添平 ０ ０５５ ６ ８７

提还官垫 ０ ０３５

库承名下提还官厘 ０ ０３５
１１１

平余 ０ ２８５ ３４２
门印 ０ ００６ ６
坐省 ０ ００１ １
催征 ０ ０１５ １５
册承 ０ ０１５ １５
上房 ０ ０３６ ４７
库承办公 ０ ０６１ ４ ７０
提还外库积亏 ０ ０３ ４７

总计 １ ６２５ ２ ４００
调剂户书（删除项目） ０ ０１
账房管库（删除项目） ０ ００６
铺户（删除项目） ０ ０１
调剂库册户书办公（删除项目） ０ ０３
赏捕（删除项目） ０ ００１

总计（删除项目） ０ ０５７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５—１６ 页。

从征派名目构成来看，道光时期州县条银征收最大的加耗项目为“平余”，达到每两 ０ ２８５ 两。
其次如“门印”“坐省”“催征”“册承”“库承办公”等名目，当是征银时的办公成本。 最后是“提还官

垫”、“提还官厘”和“提还外库积亏”等名目，则是弥补亏空而增的附加税项。 从删除的款目来看，多
属于办公成本类的名目。 说明州县官可减之附加税额，也只能是征收赋税中的行政成本。

州县征条银，从花户手上所征往往是铜钱，而上缴藩司粮道则是银两。 这中间银钱比价往往会

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代官价规定，银钱比价为 １ ∶ １ ０００（单位：两 ／文）①，然而在实际征税交易之

中，其比价都要参考市价。 一般银贱钱贵之时，即 １ 两纹银兑换不到 １ ０００ 文钱时，州县往往会按官

价征收，多余的铜钱收入可作为办公之资。 １ 两纹银兑换多于 １ ０００ 文钱时，州县会倾向于根据市价

调整银钱比价。② 从表 ５ 中反映的银钱比价来看，道光二十三年乌程县执行的银钱比价是 １ ∶ １ ５８０
（单位：两 ／文）。 这个比价应该就是当时的市价，并不是官府勒折的高价。③

仔细考察上述各名目间的银钱比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正银”“耗银”“火工添平”“提还官

垫”“提还官厘”“提还外库积亏”名目的比价为 １ ∶ １ ５８０（单位：两 ／文）左右。 “平余”则为 １ ∶ １ ２００（单
位：两 ／文），而“门印”“坐省”等则在 １ ∶ １ ０００—１ ∶ １ １００（单位：两 ／文）之间。 需要解往藩司粮道的项

目，银钱比价更接近市价。 而办公开销的项目，则比价更接近 １ ∶ １ ０００ 的官价。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

是解付项目需要州县在市场上将所收铜钱兑换成银两，因此对银钱市价波动比较敏感。 办公开销的

项目则是用铜钱发放，对于银、钱比价没有那么敏感，因此仍是接近官价的折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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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１ ∶ １ ５７２（单位：两 ／ 文），１８４３ 年银钱比价为 １ ∶ １ ６５６（单位：两 ／ 文）。 考虑到地区差异和银钱比价的波动，１８４３ 年乌程县银钱比

价为 １ ∶ １ ５８０（单位：两 ／ 文）是大致与市价相符合的。 林满红：《银线：１９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７７ 页。



道光后期乌程县征银 １ 两正银加 ０ ６２５ 两的耗羡，每两连耗共计折钱 ２ ４００ 文，乌程县解粮道银

３４ ５８２ 两，加耗后共征 ５６ １９５ ７５ 两，计钱 ８２ ９９６ ８００ 文。 当然以上依据为道光时的实征税率和银钱

比价，在理论上对乌程县征漕项、漕截等银的规模进行估算，其实际征收数额则可能难以达到。 魏源

曾指出在银价大涨、兑费大增的道光末年，江苏钱漕实际上已有难完之势，之所以能够不误奏销，漕
粮靠报灾、地丁靠亏漕项。 清代规定，各省漕项钱粮在十月开征，隔年三月奏销；“如及两年而州县离

任他处者，则又可免处分”，结果“江苏州县几无二载不调之缺，而漕项亏空遂至二三百万之多”。①

魏源所述虽说的是江苏之情形，但确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样作为钱粮大省的浙江，其漕项银短亏

之弊未必有江苏那么显著，但短亏在所难免。
（四）州县征漕的总收入和加派收入

在乌程县征漕总收入的计算上，大致要考虑本色漕米、折色漕米、折色南米和漕项漕截银四个方

面，同时尚须考虑存在估计的上限和下限的情况，需要统一计算的价值尺度。 文中表格统计均换算

为制钱、银两和洋元三种货币形式。
１ 征漕总收入。 如果按乌程县以原额办漕，以及漕截不亏的上限情况来估算，则其收入数额如表 ６。

表 ６ 乌程县征漕实际总收入估算表（上限）

项目 额数 折价１ 合钱（文） 合银两（两） 合洋元（元） 比例（％ ）

本色漕米 ８１ ２３４ 石 ２ ８６０ 文（每石） ２ ２３２ ３２９ ２４０ １４７ ０４４ １９３ ６０８ ３９

折色漕米 ３３ ２８２ 石 ５ ５５３ 文（每石） １８４ ８１４ ９４６ １１６ ９７１ １５４ ０１２ ３１

折色南米 １５１６０ 石 ６４７８ 文（每石） ９８２０６４８０ ６２１５６ ８１８３９ １６

漕项漕截银 ３４ ５８２ 两 ２ ４００ 文（每两） ８２ ９９６ ８００ ５２ ５３０ ６ ９１６４ １４

总计 ５９ ８３４７ ４６６ ３７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６２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５—１７ 页；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５ 页。

说明：表中数字小数点后都经过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注：１ 此处漕、南米的折价，以及条银的折价，均用乌程县道光二十三年的数据。

２ 此处所用大米市价为柯悟迟所记道光二十二年常熟米价。 当时“米价二元二、三，洋合一千三百”，米价每石约为 ２ ８６０—２ ９９０ 文。 表中取每

石 ２ ８６０ 文的价格。

如果考虑乌程县有例灾的情况，以 ９ 万余石额数、１ 万余石折色、以及漕截存在亏欠的下限情况

来估算，则其收入数额如表 ７。
表 ７ 乌程县征漕实际总收入估算表（下限）

项目 额数 折价 合钱（文） 合银两（两） 合洋元（元） 比例（％ ）

本色漕米 ８１ ２３４ 石 ２ ８６０ 文（每石） ２３２ ３２９ ２４０ １４７ ０４４ １９３ ６０８ ６３

折色漕米 １４ ８１７ 石 ５ ５５３ 文（每石） ８２ ２７８ ８０１ ５２ ０７５ ６８ ５６６ ２２

折色南米 ２ ０００ 石１ ６ ４７８ 文（每石） １２ ９５６ ０００ ８ ２００ １０ ７９７ ４

漕项漕截银 １７ ２９１ 两２ ２ ４００ 文（每两） ４１ ４９８ ４００ ２６ ２６５ ３４ ５８２ １１

总计 ３６９ ０６２ ４４１ ２３３ ５８４ ３０７ ５５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收支账册（１８４３ 年）》，第 １５—１７ 页；《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 １ 辑第 １ 册

《漕项奏销》，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９５—１２０ 页；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５《田赋》。

说明：本表数字小数点后都经过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本表各比价同表 ６。

注：１ 此处南米数额，系以道光十九年解南米 １ ５００ 石为基准，除以 ７５％的因灾缓征比例而得出。

２ 因暂无浙江粮道奏销数据，只能靠江苏的数据来推断。 查江宁、苏松两粮道道光中后期以来其漕项新赋奏销，分别完纳分数多为八分和五

分，因为此处为征漕规模的下限之估计，因此采纳苏松粮道五分完纳的分数。 乌程县原额条银（包括漕项、漕截银）为 １１２ ７６８ ５１５ ４ 两。

表 ６、表 ７ 中可见道光后期乌程县征漕实际总收入规模估算上限为 ５９８ ３４７ ４６６ 文，合银 ３７８ ７０１
两，合洋元 ４９８ ６２３ 元；估算下限为 ３６９ ０６２ ４４１ 文，合银 ２３３ ５８４ 两，合洋元 ３０７ ５５３ 元。 如果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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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上江苏巡抚陆公论海运书》，《魏源集》，第 ４２７ 页。



定的税率计算（漕米全以市价计算，漕项等银仅加五分耗羡），原额收入换算后约为 ２７１ ０４０ 两，那么

上限估算比法定多 １０ ７ 万两，下限估算比法定少 ３ ７ 万两。 上限之加派数额已经与该县原额条银数

额相差无几，①下限之数比法定额数短少。 如不考虑例灾的因素，这个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故对于乌

程县征漕的实际总收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清中期州县征漕施加在百姓身上的实际负担，我
们须从上、下限的区间之中来感受。

２ 加派收入。 州县征漕的加派收入，即是总收入减去法定原额之差额。 依据上面统计情况，乌
程县征漕加派收入最多可达 １０ ７ 万两。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当年州县办漕的加派收入有多少，每
年的情况都有可能不同。 由于纳折色米的折价是纳本色米的市价的 ２ 倍左右，因此加派绝大部分都

落到折色漕粮上，这从较少数量的折色漕粮的折算价值在总收入中占 ２６％—４７％的比例可以反映出

来。 道光时纳本色漕米的多为大户，纳折色漕米的多为小户，这也导致征漕之加派大多都落到小户

头上。

三、乌程县征漕费用统计

征漕支出，最重要的是额定漕赋。 就州县而言，征漕支出并不止于此，州县官还需要支付包括办

漕经费和各类规费在内的征漕费用。 这类费用多为陋规，不登官方文牍，实际情况颇为晦暗不清。
以下内容力图厘清乌程县征漕费用的情况。

吴煦账册反映的征漕费用大致三部分：漕务开支、衙门规费和运军兑费。②

（一）漕务开支

由于吴煦账册是按照办漕事务进程来记载开支项目，并非分类记载，因而许多年终开支与征漕

关系并不大，如县官请全部衙内办事家人的“冬至折菜”，也在漕务账册的开支项目中，这反映了征漕

开销里包含了州县日常的行政成本。 本文就账册中所记载的所有项目进行计算，不做厘剔；叙述也

按其记载的顺序展开。 另外，道光二十年因为带征道光十九年的缓征漕米，所开仓廒数量较常年为

多，故投入人力、物力也较往年为多。 所以统计该年的漕务开支，应比常年的办漕花费偏多。
１ 备廒开支。 乌程县道光二十年带征上年缓漕，需要开 ２０ 廒，故必须另租房屋贮米。 选择的贮

米备廒为：“马王庙、端亮堂、城隍庙、期堂庙、严厅、潘敦大栈、钮家房屋、西门外关帝庙、钮家栈、潘
厅、方厅、慈感寺、署后仓、地藏殿和蚕神殿”，共 １５ 处房舍。 州县官要派守米家人、更夫、地保、捕役

若干人看守备廒，按日计钱，年节还要给他们赏钱。
２ 开仓杂用。 此项包括漕仓开工祭祀，修理仓廒的物料开销，仓廒工作人员的办公费，开仓宴请

全城文武及其幕友之费，仓廒庆年节开销，各类仪式捐款，以及满廒时县官巡视漕仓对各类人员的例

行奖赏等费用。
３ 漕友、委员等伙食点心。 此项目是给参与收粮、验串、巡视漕仓和守兑事务的委员、兵勇、幕

友、家人和胥吏等人员，提供“饭食钱”“油烛钱”“点心钱”等办公补贴。 此项或一次发给，如幕友的

饭食、油烛钱，为特例。 一般是按日计算，或五日一发，或十日一发。
４ 漕俸劳金。 这个项目是给参与征漕事务的书吏、差役、家人和兵勇的收漕薪资。 发放办法是

十二月初五日先给半，满廒后再照数给完。 里面薪金最高是“仓门”，分别为每人银元 ６０ 元。 各书役

的薪金区间为每人银元 １６ 到 ５０ 元，其中以 １６ 元最为普遍。 兵勇的酬劳较低，效勇 ４ 名、营兵 １０ 名，
酬劳一共为银元 ４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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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后期州县征漕收支及其与陋规加派的关系

①
②

乌程县原额条银（包括漕项、漕截银）１１２ ７６８ ５１５ ４ 两。 光绪《乌程县志》卷 ２５《田赋》。
统计乌程县征漕费用数据的内容主要来自《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本节凡出自其中的相关内容

不再专门标出。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１５ 页。



５ 兑米劳金。 此项目是兑米完毕后，发给相应书吏、役员和各色杂役人员的赏金。 其按“兑米一

半”和“兑完”两个时间节点发放。 里面大仓门、新仓门劳金特高，分别为每人银元 １００、７０ 元。 较高

如“正廒”，每人一共可得 １５ 元。 一般胥役普遍所得为 １０ 元以内。
６ 溢米例赏。 该项为兑漕完毕后，２０ 个仓廒所剩的余米，以余米多寡奖赏仓廒管理吏役。 奖赏

标准是每廒余米 １ 石，给钱 ３４２ 文，正廒、记书对分。 道光二十年各仓廒的溢米赏钱，最多的春字廒有

１１０ 元又 ９００ 文，最少的华字廒为 ４４ 元又 ６００ 文，普遍则为 ６０ 至 ８０ 元之间，共赏银元 １ ４８９ 元，平均

每廒约 ７４ 元，则正廒、记书平均各可分到约 ３７ 元。 对余米最多的春字廒记书，又另赏 ２ 元作为鼓励。
还对各廒巡视的“三使”职役进行奖励，每廒赏银元 ４ 元。

还需要说明一点，“备廒开支”、“开仓杂用”和“漕友、委员等火食点心”三项，其支付的主要货币

是制钱，而“漕俸劳金”、“兑米劳金”和“溢米例赏”支付的主要货币是银元。
表 ８ 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务开支统计表

项目 备廒开支 开仓杂用
漕友、委员等

饭食、火食、点心钱
漕俸劳金 兑米劳金 溢米例赏 总计

总计（合制钱）（文） ３３３ ３５０ １ １６４ ６７１ ８９８ ９００ ４ ４８８ ０００ １ ８５２ ８００ １７８ ６６００ １ ０５２ ４３２１

总计（合银元）（元） ２７８ ９７１ ７４９ ３７４０ １５４４ １４８９ ８７７１

总计（合银两）（两） ２１１ ７３７ ５６９ ２ ８４１ １ １７３ １１３１ ６ ６６２

比例（％ ） ３ １１ ８ ４３ １８ １７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９ 页。

乌程县为征漕而修仓铺垫等事的开销，在道光末年需费银 ６ ６６２ 两。 在统计的漕务开支中，给书

役、家人和幕友的薪金和饭食补贴（“漕友、委员等饭食、火食、点心钱”、“漕俸劳金”和“兑米劳金”）
在其中占了 ６９％ ，可谓是绝对多数。① 这反映出州县漕务开支虽“修仓、铺垫、饭食”等项，②实则主

要开销在于胥吏、家人的“饭食”之上。
账册中所载胥吏的薪资，我们理解为一种惯例性收入。 一个全程参与征漕事务的高级吏役，如

大仓的“仓门”，可以得到银元 １６０ 元（约银 １２１ 两）的酬劳。 而其中的低级吏役，如“巡风”，则可得

到银元 ２６ 元（约银 ２０ 两）。 这种酬劳水平较之一般百姓的收入，其实是相当优厚的。③ 不过账册所

载胥吏的收入，应该不是胥吏征漕收入的全部。 冯桂芬曾经指出漕利十分，官常得二三，而吏实得七

八；官因昧于吏役的包揽之术，常常代吏役独承浮收勒折之名。④ 因此胥吏从征漕中所获之利，州县

官并不周知，其账册中也不能全部反映出来。 这恰与当时州县官在赋税征收中所获之利，朝廷亦不

周知的状况相类似。
（二）衙门规费

吴煦账册里所载有“各宪房漕例”、“漕内委员漕规”、“粮道临仓供应、漕规”、“本府漕规”、“同城

文武漕规”和“各级幕友漕修例款”，皆属衙门规费。
１ 各宪房漕例。 此项是州县给上级衙门书吏的漕规，凡办漕涉及的总督、巡抚、布政司、杭嘉湖

道等衙门各方书吏，均需提供规费。 每个书吏规例在银元 ２ 到 ４ 元之间，送规费往往是州县派人到各

衙门随公事一同办理，如送宪书、给历本之类；也有上级传达文件时送给的例子，如院房送“禁纲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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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州县幕友的薪资（漕修），归并在“衙门规费”的“漕修例款”里，此处薪资劳金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漕仓工作的吏胥和州县家人。
例如对于漕费钱的分配，官方政书描述“苏松粮道所属、每正粮一石，收漕费钱五十二文……二十五文留为州县修仓、铺垫、

饭食”，可见官方常用“修仓、铺垫、饭食”来概括州县的漕务开支。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１９７《户部·漕运》。
晚清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此处以湘军兵勇的待遇作为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湘军兵勇的收入在当时是被公认较一般营生

较为优厚的。 当时湘军正勇每日口粮为 ０ １４ 两，每月则为 ４ ２ 两，全年薪资为约 ５０ ４ 两；而其中层军官，如哨官，每日口粮为 ０ ３
两，每月为 ９ 两，全年 １０８ 两。 与此相对照，再考虑道光时银价高昂的背景，则乌程县漕仓胥吏的惯例性收入其实还是颇为丰厚的。
王定安：《湘军记》卷 ２０《水陆营制篇》，岳麓书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３９ 页。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 ９《均赋说劝官》，第 ６４８ 页。



廒索扰、粮户挜交丑米”的告示，州县要给传达书吏银元 ８ 元。 所送规费可付银元，也可付制钱，视所

送对象的意愿。 不过在银贵钱贱的背景下，各房书吏普遍愿意接收银元。
２ 漕内委员漕规。 此项系因漕运相关事务而被委派至县进行监察、催款和催运等事务官员的规

费。 给费多少，以催者的权力大小确定等差。 给费最多的是总运，总运到湖州府，乌程县需承担供应

等费。 漕内委员规费常由“常例”“敬（仪）”“随（仪）”“随川”等名目构成，给予委员及其随从。 许多

委员是催款或者催兑开，前后往往不止催一次。 每催一次，乌程县均要给费。 州县往往首次给费较

多，以后再催则酌减。 例如粮道秀水河厅王委员催道款，首次催州县给规费为银元 １４ 元，后复催则

规费为银元 ５ 元。 给漕内委员的规费，普遍用银元支付，只有需要每日供应之处方才用制钱。 包世

臣认为，这些差委之员“无济公事”，成为上司“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① 至少从吴煦账

册的统计来看，“漕内委员漕规”合计约银元 １ ９５０ 元（１ ４８１ 两），数额不少。
３ 粮道临仓供应及漕规。 粮道是直管州县征漕事务的衙门之一，在办漕事务上权力很大。 例如

州县与旗丁间帮费兑付问题，常须粮道为之裁断。② 因此粮道临仓的供应以及给粮道的漕规，成为州

县的一大开销。 粮道临仓的细目，包括粮道来临期间，雇纤夫，买灯笼，雇水道执事各役，发水纤船只

差饭，雇轿役执事，命大小船接站、坐日等费；当粮道回省时，有行站之费，送粮道水礼、酒腿茶烛等

费；同时对粮道的随从，送门包、号礼、印上、小随、接帖、房差、厨房、茶房、跟班、开发、管船、折中席等

名目的规费。 道光二十年州县在供应粮道上面，花费了银元 ２１５ 元。 粮道的规费，乌程县分两次赠

送，一次是年终漕规，一次是次年三月北上时的程仪；年终漕规，州县给粮道漕规平纹银 １ ０１５ 两，同
时要给门包平纹银 ９６ ５ 两，门随平纹银 ９ ６５ 两以及门号平纹银 ９ ６５ 两，共计 １ １３０ ８ 两。 次年粮

道北上给费，程仪并门包、门随、门号数与年终各数相同。
４ 本府（湖州府）漕规。 府是直管州县的上级衙门，同时知府在州县收漕过程中也承担重要的

职责。 州县征漕浮收，难免会遇到生监诉讼之事，此时全赖知府为之调停。③ 知县能否顺利完漕，知
府的奥援不可或缺，故而知府的漕规不能不丰厚。 知府的基本漕规为平纹银 １ ０１５ 两，白米 ４０ 石。
又给门包平纹银 １８２ ７ 两，门随平纹银 １２ ９４６ 两。 知府会荐幕友三位，每位需给银元 ３０ 元，共 ９０
元。 推荐经纪 ４ 人，每位给银元 １０ 元，共 ４０ 元。 此外府门印、跟班、管厨、厨子火夫、府三班、府把门

门号等府署人员，也均有 ３ 元到 ３２ 元不等的规费。
５ 同城文武漕规。 此项是乌程县支付同在府城的相关衙门机构的漕规，其多寡视官衙地位高

低和其在收漕事务中影响之大小而定。 同城文武的漕规，一般构成为官员的基本规费，再加上附加

费用（如推荐家人、幕友或经纪的感谢费，以及敬仪、程仪等名目）。 如果此机构在收漕时有协助行

为，还需要另外专门给费。 为了维持秩序，弹压闹漕，驻扎在当地的绿营衙门是州县的重点笼络对

象。 绿营副将的漕规有平纹银 ９６ ５ 两，白米 ８ 石，又旗牌银元 ４ 元。 此外副将向州县推荐家人、幕
友，共支银元 ４６ 元。 为了钳制生员，像湖州府学、乌程县学、甚至归安县学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学

官，知县亦要给一定的漕规。 例如湖州府学的教授，其漕规为平纹银 ５ ７９ 两，白米 ２ 石，推荐经纪

银元 ４ 元。 此外像河厅、粮厅、捕厅、巡检司、绿营各汛、府经历、同知和通判等官员，也都是要给付

漕规的对象。
６ 各级幕友漕修例款。 这个是给各级衙门幕友的报酬，需要支付幕友漕修的上级衙门，主要是

粮道衙门和知府衙门。 幕友漕修构成一般为基本漕修和附加费用（如荐友、荐纪、程仪、敬仪等）。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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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 ３（下）《庚辰杂著三》，《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第 ６６ 页。
曹振镛等：《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为遵旨议复王家相所奏革除漕弊请饬督抚等筹画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道光帝即

位之初整顿漕弊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曹振镛等：《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为遵旨议复王家相所奏革除漕弊请饬督抚等筹画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道光帝即

位之初整顿漕弊档案》，《历史档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道署管理漕款的幕友，给漕修银元 ２４ 元，白米 ６ 石。 知府衙门则主要给刑、钱两席的漕修，每位银元

１００ 元，又随（敬）银元 ４ 元。 刑、钱两席推荐幕友，每位送干修银元 ３０ 元，推荐经纪每位 １６ 元。 发审

漕修洋 ４０ 元，又随（敬）４ 元。 又推荐幕友送干修 ３０ 元，推荐经纪 １６ 元。 府署散席漕例，每位银元 ８
元。 然后是乌程县所聘幕友，刑席两位漕修各银元 ５０ 元，白米 ３ 石。 又每位推荐幕友送干修 ３０ 元，
每位推荐挂名经纪给银元 １６ 元，每位的高足送敬仪银元 ８ 元、程仪 ８ 元。 钱席一位，库平纹银 ４００
两，白米 ６ 石，随敬银元 １２ 元，推荐幕友干修银元 ３０ 元，推荐挂名经纪银元 １６ 元，送其高足各银元 ８
元，程仪银元 ８ 元。 至于其他幕友，书启、朱笔漕修总收入各为银元 ３８ 元；墨笔、号件约为银 ２８ 元。
地丁柜头 ４８ 元，南米柜头 ３８ 元。 验串幕友，每位漕修共计 ３８ 元。 圈账幕友，漕修共 ８８ 元。 账房正

席漕修 ６４ 元、白米 ４ 石；副席 ４４ 元，白米 ４ 石。 账房挂名幕友，正席漕修 １６ 元、副席 ８ 元。 新仓监收

幕友，漕修共 ８８ 元。
统计上述款项，汇成衙门规费的总数。

表 ９ 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办漕衙门规费统计表

项目
各宪房

漕例

漕内委员

漕例

粮道临仓供应、

漕规
本府漕规

同城文武

漕规

各级幕友

漕修例款
总计

总计（合制钱）（文） ７７ ３００ ２３３９ ２５５ ３ ８３１ ３２８ ２ ３７１ ２６１ １ ５１１ ９２６ ２ ３５９ ９６０ １２ ４９１ ０３０

总计（合洋元）（元） ７１ １ ９５０ ３ １９３ １ ９７６ １ ２６０ １ ９６７ １０ ４１７

总计（合银两）（两） ４９ １ ４８１ ２ ４２５ １ ５０１ ９５７ １ ４９４ ７ ９０７

比例（％ ） １ １９ ３０ １９ １２ １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９—１４ 页。

据表 ９ 统计，道光末年乌程县办漕衙门规费的支出总额约 ７ ９０７ 两，较漕务开支略多。 在衙门规

费构成中，粮道的开销最多，达 ２ ４２５ 两，占总数 ３０％ ；其次是湖州府的漕规，为 １ ５０１ 两，占总数

１９％ ；幕友漕修与漕内委员漕例总数上虽仅比湖州府略少，不过这两类人数众多，均摊下来个人所得

远少于知府所得；同城文武漕规共计 ９５７ 两，占总数 １２％ 。 可见各级官员对漕利虽有分润，但不及直

接管理的衙门。 相较而言，各个上级衙门的书吏在其中所得甚少。 总体而言，漕利规费主要在漕务

相关部门间分配（州县、府属、粮道及相关漕内委员），分配多少依据其在征漕中的权力大小。
表 ９ 中衙门规费的这种分配比例具有普遍性。 光绪《湘潭县志》载湖南湘潭县漕规之分配：

官吏既并资于漕，上司因亦饶借之，加以赇索而有漕规、漕馆、办漕诸规例。 本府及粮道岁规各

六百金，道府同官漕馆以百数，各视势分为轻重。 多者百金，少必数两。 至于丁役、胥吏，（咸）有分

润，一漕至三、四千金，解费、房费不在此数。 漕口所分亦数千金，办漕书吏费以万计。①

其漕规与乌程县名目类似。
尚需注意的是，吴煦账册中没有反映地方士绅从漕利中获取规费的情况，但一定存在士绅“吃漕

饭”的现象。② 在漕额不重的湖南湘潭，士绅所分漕规数额有“数千金”。③ 在同为漕粮大县的吴江

县，其士绅漕规则更多：
吴江县知县办漕不善，每次兑漕因丁力拮据量为津贴，又给刁生劣监漕规，将公项挪移至二

万两以上……今吴江一县分得漕规生监已有三百余人，其余郡县可想而知。④

由此看来，士绅规费在州县办漕成本中为数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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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光绪《湘潭县志》卷 ６《赋役四》。
汪辉祖曾记乾隆三十五年，有吃漕饭的头领乌程县举人吴青华被府县官吏设计陷害，以致充军边地的案件。 可见乌程县很

早就有士绅包揽告漕的现象。 考虑到乾隆后期以来，征漕浮收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吴青华之后没有后继

者。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５５５ 册，第 ６２６—６２７ 页。
光绪《湘潭县志》卷 ６《赋役四》载该县吃漕饭的“漕口”，每届办漕所分可有“数千金”。
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 ８５《裁革陋规》，《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８３８ 册，第 ３２ 页。



（三）运军兑费

运军兑费，又称帮费，系州县私下支付给兑运各帮运军的补贴费用。 在乌程县受兑的船帮有五

帮，分别是台前帮、台后帮、温前帮、温后帮和白粮帮。 在道光时，州县要想顺利交兑漕粮，给予运军

足够的兑费必不可少。 嘉道以来讨论漕弊者，莫不将运军需索兑费与州县征漕浮收联系起来。 在道

光时旗军兑费索要益多，已经成为州县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 吴煦账册中对道光十九年的兑费有着

较为详细的记载，参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道光十九年乌程县运军兑费统计表

各帮 台前帮 台后帮 温前帮 温后帮 白粮帮 总计

总计（合制钱）（文） ５ ５９２ ３７１ ２ ３９７ ５６３ ２ ８１２ ３５２ ３ ２６９ ３２９ ９１５ ３１６ １４ ９８６ ９３１

总计（合洋元）（元） ４ ６６０ １ ９９８ ２ ３４４ ２ ７２４ ７６３ １２ ４８９

总计（合银两）（两） ３ ５３９ １ ５１８ １ ７８０ ２ ０６９ ５７９ ９ ４８５

比例（％ ） ３７ １６ １９ ２２ 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４—１５ 页。

账册记载，乌程县给予运军的兑费为制钱，与魏源所言苏松地区州县兑费用银元的情况尚有不

同。① 相对而言，乌程县用制钱支付兑费，可以免于因银贵钱贱而带来的“暗加”之苦。 具体到乌程

县给每帮的兑费，则多寡悬殊较大。 台前帮所要兑费最多，占总兑费的 ３７％ ；而白粮帮最少，仅占总

兑费的 ６％ 。
表 １１ 道光十九年乌程县各帮兑漕米数统计表 单位：石

各帮 台前帮 台后帮 温前帮 温后帮 白粮帮 总计

兑米数额 ２２ ２８０ ３６４ ２ ９ ５５２ ０４２ ４ １１ ２０４ ５９１ ７ １３ ０２５ ２１６ ３ ６４６ ６７７ ４ ５９ ７０８ ８９１ ７

比例（％ ） ３７ １６ １９ ２２ 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１４—１５ 页。

表 １１ 中可见，各帮获得兑费之比例，与各帮受兑漕米之比例，在数值上高度吻合。 因此可以认

为，各帮兑费之多少依据该帮受兑漕米之多少。
（四）征漕费用汇总

汇总漕务开支、衙门规费和运军兑费三部分的数额，可以统计出乌程县征漕费用的总数。
表 １２ 道光二十年账册所载乌程县征漕费用汇总表

各帮 漕务开支 衙门漕规 兑费（道光十九年） 总计

总计（合制钱）（文） １０ ５２４ ３２１ １２ ４９１ ０３０ １４ ９８６ ９３１ ３８ ００２ ２８２

总计（合洋元）（元） ８ ７７１ １０ ４１７ １２ ４８９ ３１ ６７７

总计（合银两）（两） ６ ６６２ ７ ９０７ ９ ４８５ ２４ ０５４

比例（％ ） ２８ ３３ ３９ １００

　 　 道光末年乌程县征漕费用总计约为 ２４ ０５４ 两，其中运军兑费最多，约为 ９ ４８５ 两，占总数的

３９％ ；衙门规费次之，约为 ７ ９０７ 两，占总数的 ３２％ ；州县漕务开支份额最少，约为 ６ ６６２ 两，占总数的

２８％ 。 如前所述，由于特殊年份和账册未载等原因，这个统计里运军兑费（道光十九年因灾减漕）和
衙门规费（没有包漕绅衿的规费）可能比乌程县实际的征漕费用要少。 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判断，道
光后期乌程县常年征漕费用至少在 ３ 万两以上，而表 １２ 所揭示办漕费用的构成比例，应当反映了道

光时期乌程县征漕费用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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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上江苏巡抚陆公论海运书》，《魏源集》，第 ４２５—４２６ 页。



四、清中后期州县财政对漕务陋规的依赖

（一）浮收去向：弥补开支和分润官员

吴煦账册反映出州县官办漕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开支压力，这个压力来自诸多方面，无论漕务开

支、衙门规费和运军兑费均呈膨胀的态势。 雍、乾时期曾经核定漕费，这是官方法定的州县办漕开支

项目。 乌程县原有法定办漕费用，约不超过 ３ ３６５ 两。① 这一数额即便只用于漕务开支的部分，其数

亦属不敷。 而嘉庆初年的恤丁之策，朝廷亦将这部分款项划拨给了运军。② 所以道光初年，姚文田指

出州县征漕浮收也有迫不得已之处：
近来诸物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能支领，断不敷用。 州县自开仓至兑运日止，其修整仓廒，

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百需，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应修馆工食，费已不赀。③

这显示朝廷对州县办漕费用缺口的漠视，也是造成浮勒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清中期官职商

品化、官员行为趋利化的大背景下，征漕事务中罕有一介不取的州县官，大多数都要在其中牟利。 他

们中的廉洁者或仅照旧例，贪婪者则例外滥索，因此陋规多少就形成了所谓“美缺”“瘠缺”之分。
汪辉祖曾指出陋规较多的所谓“美缺”，往往“人人预筹分润”，故而需“善入而善出”。 但这并不

容易做到，因为“或不善于入而不能不出，则转自绌矣。 虑其绌而入之不谨，祸不旋踵。 惧有祸而入

之稍慎，又不足以应人之求”，所以汪辉祖总结“美缺尤不易为”。④ 上司同僚、胥役书吏和地方精英，
都尝试用各种办法从漕利中分一杯羹。

乌程县漕额较多，征漕收入不菲，应当是个“美缺”。 所以我们也在账册中看到了一大批的分润

官员。 分润的原则，即所谓“各视势分为轻重”，⑤取决于该官员对于征漕事务的权力和影响。 所以

粮道、知府在漕规中获利最厚，也就不难理解了。 陋规成为旧例，此后的州县官就必须支付该项漕

费，否则漕不可办。 道光十九年以经世自诩的包世臣任新喻知县，他鉴于前任因征漕浮勒无节制而

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情况，召集当地绅耆与户粮书吏进行劝谕。 包世臣表示自己不借征漕牟利，但
求完漕而不致赔垫。 包世臣坦承：“至兑军安丁，与上下规费，本属陋规，然议裁减则权不在令，出赔

垫则仆无其力”，⑥建议绅耆与户书取存架十年来旧卷，核算其必不可省之费，同正供一同征缴。 于是

新喻绅耆与户书公算三日，确定漕费须库纹银一万九千三百余两。 此次征漕百姓踊跃输将，米色干

洁，而费用毕集。 包世臣称此次征漕“一切规费皆如向例”，⑦但相对于前任他也尽力减轻了百姓的

负担。 由此可见，即便州县官愿意在征漕上一介不取，对那些已经成为旧例的规费，他也是无力裁减

而必须征缴的。
（二）率由旧章：州县对于已有陋规的沿袭

包世臣的做法，也证明征漕费用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当时官员采取“率由旧章”的应对

办法，即所谓“万不容于例外加增，断不可于例中扣减”，⑧正是官员普遍的态度。 汪辉祖曾经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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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乾隆十六年规定：“浙江杭、嘉、湖三府属，征收漕粮每石向收漕费钱八文至二十一文不等，嗣因办公不敷，题准杭州、湖州二

府属仁和、钱塘、海宁、富阳、余杭、安吉、归安、乌程、长兴、德清、武康等十一州县，每石加收钱二十文……以为修仓铺垫之用。”由此

可知，乌程县法定办漕费用，每石不超过 ４１ 文，则总数不超过 ５ ３１６ ７１６ 文，以当时银钱比价折算，约为 ３ ３６５ 两。 光绪《钦定户部漕

运全书》卷 ９《随漕杂款》，《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８３６ 册，第 ３３７—３３８ 页。
嘉庆五年，“浙江省杭、嘉、湖三府属，每收米一石，例征漕费钱数十文不等，嗣后将此项随漕费，照例一体给丁。”光绪《清会

典事例》卷 １９７《户部·漕运》，第 ２６２—２６３ 页。
姚文田：《论漕弊疏》，《皇朝经世文编》卷 ４６《户政二十一·漕运上》，转见《魏源全集》第 １５ 册，岳麓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８２ 页。
汪辉祖：《学治续说·美缺尤不易为》，《官箴书集成》第 ５ 册，第 ２９６—２９７ 页。
光绪《湘潭县志》卷 ６《赋役四》。
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序言”，《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第 ９ 页。
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序言”，《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第 ９ 页。
汪辉祖：《学治续说·常例应酬不宜独减》，《官箴书集成》第 ５ 册，第 ２９６ 页。



若轻率裁减陋规，又通过缩减已有的应酬供应来平衡收支，会招致因分润陋规而得利的官僚的报复，
即所谓“倘应出而吝，象齿之焚不必专在贿矣”。① 如此一来，州县为免于赔累和报复，不会轻易革除

已有陋规，这也是道光末年，声誉较好的官员办漕中亦不体恤的根源所在。
征漕费用中的衙门规费运军兑费可以归入清人笼统称之的“陋规”。 陋规作为地方政府在各类

行政事务中的惯例性收支，虽不登公文，在当时却是一种半公开状态。 获得这种惯例性法外收入，官
场并不认为是贪赃；若官员不例外多取，即被认为是“操守廉洁”了。② 各级官员都要计算各缺的“出
息”，故对于各缺陋规所得的打探十分积极。 因此当时外官各缺的陋规所得，成为公开的秘密，旁人

可以据而估计其实际收入。 道光二十五年，李星沅任江苏巡抚，前来拜见的前上海知县告知他：
上海南汇尚是调剂上阙，上海漕办好得十万，亦例用至七八万，南汇次之，吴县、长洲又次

之，阳湖、新阳、昆山、宜兴、荆溪又次之，华娄办好可不赔，元和、常熟县断无不赔之理，吴江、震

泽亦坏。 府缺则松江为上，苏常次之。 总之漕事一顺，百事皆理，不足虑也。③

上海如果漕务办得好，县官的陋规收入可达 １０ 万两，不过县官要支付的陋规成本也有七八万之

多。 由此可见，官员并不能将“出息”算作个人纯收入，而更像是地方州县的公共财政，只不过由州县

官一人掌控。 各缺收入可以如价目表一般开列出来，相关信息已然半公开，成为官场的常识。 一般

来说，如果州县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一般官员往往趋向于恪守旧例，只取惯例性的陋规。
这种稳定性在账册中也有反映。 此届征漕凡有所增减之项，账册中都会附注老账的数据：

（１）又大、新两仓破土，吹手、礼生、炮手、坊役包钱五十六文【老账八十文】。
（２）大、新仓开仓祀神，香烛钱三百〇八文；又开仓祀神，吹手、礼生、炮手，钱五十六文【老账

二百文】。
（３）买铁锁五十把【本系二十三把，因备廒甚多，是以多备】
（４）收南乡米，赏各头役点心，洋三元【老账四元】。
（５）藩号房俞叶飞，送宪书【本系二元】洋一元。
（６）藩承差陈浩亭、高上源，送宪书【本系三元】洋二元，又钱六百文，合钱三千文。
（７）粮道临仓，供应一切。 十九年派洋二百四十三元，二十年派洋二百十五元。
（８）本府漕例……门印漕例，共洋三十二元【老账四十元】……又荐纪四人，每洋十元，洋四

十元【老账三人，凌任增一人】。④

总的来看，征漕费用每年起伏不大。 其中（１）至（４）项为漕务开支变动，（５）至（８）项为衙门规费

的变动。 统计衙门规费的变动，新账比老账少了银元 １０ 元，这与开支总数相比，变动甚微。
当然漕费也只是相对稳定，嘉道以来不断膨胀也是事实。 毕竟“量出为入”的客观需求也是陋规

出现的客观原因所在。 设有额外需求，州县会因事而加征，一但执行，加征就成为新例，新增之例会

不断被援引。 故清代漕费膨胀遵循的特征是“援例加增”。
征漕费用某次加增的缘由可能是个别官员滥取陋规。 监督州县漕粮征运的上级部门很多，有漕

运体系的漕运总督、粮道等衙门，也有民政体系的省、道、府等衙门。 这些上级部门中，若高级官员有

贪黩自肥或赔补公项等勒索行为，加派的压力就会一级一级传导至州县。 例如嘉庆初年，富纲任漕

督时，曾以养廉银扣缴公项而署中日用不敷为词，收取各卫守备陋规银，自一二百两至三四百两不

等；又派调帮弁出运，亦得受陋规一二百两；此外富纲还收取各省粮道馈赠银自一千至万余两不等，
其中河南粮道刘文徽、湖南粮道吴兰荪各送银一千两，浙江粮道恩特赫谟、江南十府粮道赵由坤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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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学治续说·常例应酬不宜独减》，《官箴书集成》第 ５ 册，第 ２９６ 页。
欧阳兆雄、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外官廉洁》，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５９ 页。
李星沅：《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５９４ 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７ 辑《浙江乌程县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费账册（１８４０ 年）》，第 ２、４、９、１１、１２ 页。



银六千两不等。 这种做法当时被视为“滥取陋规”。 富纲如此行径，缘于其在乾隆四十六年出任福建

巡抚时，因在任内治理地方事务不力，失察台湾道府衙门书吏诈赃滋事，被乾隆帝密谕罚议罪银 ６ 万

两。① 在嘉庆元年（１７９６）授漕运总督后，其在漕督任内尚要缴纳议罪银 ３９ ７００ 余两。 漕运总督的养

廉银每年为 ９ ５００ 两，全部上缴尚且不敷，再加上富纲起居用度奢靡，故不惜违法贪赃，通过滥取陋规

来填补缺口。 富纲滥取陋规的手段，就是利用漕运总督的权力，藉口挑剔米色，逼粮道、运军多给陋

规。 而下级的粮道、运军各帮为了不误考成，只能接受富纲的盘剥。② 这些粮道、运军军官上缴了规

费，又再摊派到州县，其中清廉者或止于弥补亏空，贪婪者则藉口多取。 当然也存在加征是正当的办

公需求，例如丹徒县令周以勋，因为办嘉庆十九年旱灾捐赈得民心，次年收漕，地方公议，愿以加二完

纳，民间感其恩德，以此资其办公开销。③

这种因某任多取而导致的增加，一般不会事过则止，往往被后任官员引以为例。 而基层州县的

援例加派，虽往往会激起百姓的抗议，若官府足够强势，也可以保证官府的意志达成。 如周以勋的后

任征漕欲援其例，结果乡民万余围其衙署，以致不通薪水三日，但最终官不予减。④ 这种前任之增，后
引为例，不断层层相因式的加派为漕费增长的主要模式。

（三）州县官的盈亏

乌程县的知县，办完一届漕粮，他自己可以获利多少呢？ 上面尽管统计了州县征漕的收支，但无

论收入还是支出，因资料不完全，均有估算的成分。 如果按州县官获得最大的加派收入 １０ ７ 万两，
而其征漕费用为 ３ 万两，那么州县官理论上可以获利 ７ ７ 万两。 这么大的盈余有可能吗？ 我们需要

佐证。 上海县也是海内富县，条银漕粮与乌程县相去不远。⑤ 李星沅打听到上海的情况是：“上海漕

办好得十万，亦例用至七八万”，并且上海是江苏省调剂的最上缺，没有比它更好的了。⑥ 上海州县官

加派可收入 １０ 万，但各类开支达到七八万，其盈余二三万左右。 汪辉祖也指出，陋规优厚的美缺，会
面临分润者众多的问题。⑦ 收的多，用的也多，所以一般的州县官如果不是大肆贪婪，在既有的惯例

性收入和必要的公私支出中平衡，最多也就是获得和上海县差不多的盈余额数。 在一般的州县，县
官征收一年赋税，各类收入支出相抵，要积累万两左右的盈余，应属不错的优缺。 事实上，许多地方

州县官虽然陋规收入多，但是开支压力更大，所以常常有赔累之叹。
在张仲礼的著作《中国绅士的收入》中，估计清代州县官的收入为 ３ 万余两。 其史料来源是光绪

《湘潭县志》卷 ６《赋役》中记载的民谚：
湘潭湖外壮县也，财赋甲列，县民庶繁。 殖官于此恒欣然乐饶。 民间为之语曰：不贪不滥，

一年三万。 嗜利者不知足，见可以多取辄增取之。 自承平以来，屡以钱漕讼然，公私悦利，穰穰

尤盛。⑧

民谚指出湘潭县知县每年可以有至少 ３ 万两的陋规收入，这个是没有疑义的。 不过在张仲礼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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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张婷《法外之罚：乾隆朝官员罚议罪银》，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 ９ 辑，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４９ 页。
参见袁飞、马彩霞《清嘉庆朝漕督富纲贪污案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此类事情清代不少，例如浙江湖州府归安县，其十八区地方豪杰陆名扬，曾经因知县程三立为官清正，主动劝其父老纳漕时

每石多给五升，以资其办公。 这项优惠程三立去官辄止，后任在陆名扬的压力下未能引以为例，故湖州官吏恨陆名扬入骨，以致后兴

大案。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 ７（下）《刑一下·书三案始末》，《包世臣全集》第 ３ 册，第 ３９４ 页。
丹徒县加赋事为包世臣所记。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 ６《附录三·闸河日记》，《包世臣全集》第 ２ 册，第 １４３ 页。
上海县额征折色银约 ８ 万两，额征漕粮约（包括漕赠五米等）６４ ４００ 余石，规模为乌程县额征银约 １１ 万两、漕粮近 １３ 万石的

一大半。 不过包世臣指出，浙江州县漕粮浮勒比江苏州县要轻，所以加派收入上海可能与乌程相差无几。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 ７
（下）《刑一下·书三案始末》，《包世臣全集》第 ３ 册，第 ３９４ 页。

金安清也旁证了这个说法，其称漕务浮收勒折所得陋规，江苏以上、南、嘉、宝四缺最优，每年皆十数万。 李星沅：《李星沅日

记》，第 ５９４ 页；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陋规一洗》，第 ７５ 页。
汪辉祖：《学治续说·美缺尤不易为》，《官箴书集成》第 ５ 册，第 ２９６—２９７ 页。
光绪《湘潭县志》卷 ６《赋役》。



究中，没有区分这 ３ 万两究竟是州县官完全收入私囊的净收入，还是未扣除公私开销的毛收入。 张仲礼

未作区分，就以 ３ 万两作为清代州县官陋规收入的基准来计算。① 揆诸事实，这样处理是不太恰当的。
光绪《湘潭县志》中载明了这些陋规收入主要来源漕粮浮收勒折，“官吏所得苛索士民，所得持长短者，
皆在漕米。”②这些浮收勒折的收入县令并不能独享，“官吏既并资于漕，上司因亦饶借之，加以赇索而

有漕规、漕馆、办漕诸规例”，③陋规收入存在诸多分润者，需要应付各类公私开支。
清中期以后，地方财政日益依赖陋规，我们不能简单将州县官的陋规所得视为州县官个人的纯

收入。 许多因公开支，如幕友薪资、书吏饭食等，也都是从陋规收入中支出的；州县政务的运转，依赖

于此。 故而将之视为某种“地方财政”也并不为过。 当然，由于清代州县为州县官“一人政府”的特

点，这更使得法外的“地方财政”呈现出公私不分的特点了。④ 官箴书中教导州县官要“以理财为

急”，到任即详察此缺“每年中钱粮出息若干，杂项出息若干，合廉俸若干为入数”，再察“每年各项应

酬若干，差使坐派若干，幕宾束脯若干，家计食用若干共为出数”，大致遵循“出入相抵，略有盈余”的
原则来理财。⑤ 当然，各县缺分不同，各官情况也不同。 州县官最终能够得到多少盈余，或者是否会

赔累，其最后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当然从法理上来说，这些陋规加派都属于违法的贪赃行为，而州县官尚须把陋规分润给各方势

力，更是显现出清政府已呈集团性的贪腐态势。 这无疑是清中期朝廷囿于“不加赋”之名，惰于在制

度上清理地方财政，造成地方法定财政不足，最终导致贪腐成风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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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１７３０—１９１１）》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健著《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１７３０—１９１１）》一书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出版。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田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中央政府

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 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 本书讨论的田

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
本书处理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对应于 １７３０—１９１１ 年。 全书大体以时间

为线索，试图从财政收支与管理的角度，观察 １８ 世纪中期以降田赋制度的变革与延续。 既呈现田赋制度的复杂

性与多重性，勾勒其演进之脉络；也将制度放在各级政府的财政运作中来理解，讨论清代的财政管理与国家治

理问题。
本书指出，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

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 １８ 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

缺口。 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 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

收支体系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

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全书以相当的篇幅讨论清代的漕务，因相较于地丁银制度，漕粮之征解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经历了剧烈变

革。 作者认为，１９ 世纪中期以降，明初以来延续 ４００ 余年的漕运制度趋于解体，取而代之的，一是漕粮的采买海

运，二是漕粮的折征折解。 在这些制度变革的背后，漕务运作突破了既有框架，其主导逻辑也逐渐由贡赋逻辑

转向市场逻辑。
田赋问题历来是王朝国家制度史、经济史研究中的重点，属于前贤著力已深的旧课题。 本书尝试在前人研

究业绩基础上，为这一重要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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